2022年早稻种植示范片建设项目申报指南

为贯彻落实上级粮食安全工作精神，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确保粮食稳产，拟建设2022年早稻种植示范片，并给予补助，现将申报事项公告如下：

补助对象
县域内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、农业企业等粮食类经营主体。同一地块只能由一个农业经营主体申报，不得重复申报。

二、补助条件和标准
规模种植双季稻补助申报条件为对同一地块（相对连片即可）连作种植早稻、晚稻面积都超过30亩（含30亩）的，按早稻实际收割面积给予每亩最高补助260元，单个经营主体补助最高不超过500亩。
三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各项证照齐全、财务规范；

（二）按照相关主管部门制定的安全生产各项规章制度进行生产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营业执照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，并携原件备查；

（二）土地流转合同复印件（流转合同须经所在乡镇土地流转服务机构等备案和鉴证），并携原件备查；

（三）2022年宁化县早稻种植示范片建设项目申报书。

申报单位需提交申报书及相关证明材料，并装订成册。书面材料申报时间为：2022年2月28日－3月7日止，逾期不候。

联系地址：宁化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股（经作站）

联系电话：0598-6831421　　联系人：伊先生

附件：宁化县早稻种植示范片建设项目申报书

宁化县农业农村局

2022年2月25日

附件

2022年宁化县早稻种植示范片建设项目申报书
产业类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目承担单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目单位法人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目单位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通讯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报时间：    年   月   日

一、申报概况
	1、申报单位基本情况

	

	2、年度目标、品种安排、实施地点、实施内容、进度安排

	

	3、经费概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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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审核意见
	项目实施单位及负责人签署意见
	本人（单位）承诺：符合申报条件，表中所填报数据及提供的佐证材料真实有效，若有虚构、失实、欺诈、重复申请等情况，愿意承担由此导致的全部责任和后果。
项目实施单位：（盖章）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　 月 　 日



	村委会审核意见
	经核实情况属实，同意申报。

单位公章：
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乡（镇）农技站意见
	经核实情况属实，同意申报。

单位公章：
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乡（镇）政府审核意见
	经核实情况属实，同意申报。

单位公章：

分管领导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